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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腾讯音乐签署《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 

补充协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 月 4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与腾讯音乐签署<《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补充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以下简称“公告”）。经事后核查发

现，该公告中 “一、交易概述”、“三、本次补充协议概况 1、本次协议主要内

容（3）” 中部分内容需要进行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公告更正情况 

1、“一、交易概述” 

更正前： 

2017年 12月,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音乐”）与腾讯音乐娱乐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经平等、友好、互利协商，原协议就华谊音乐将授权

作品及授权作品之著作权和邻接权等相关权利独家授权腾讯音乐及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进行宣传推广、使用并进行维权等事宜。就本协议项下之授

权，双方采用买断合作方式,本协议项下腾讯音乐应向华谊音乐支付版权使用费。

授权期限为 2018年 6月 1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       

2018年 12月公司与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以下

简称“续约协议”），经平等、友好、互利协商，续约协议就公司将授权作品及

授权作品之著作权和邻接权等相关权利独家授权腾讯音乐进行宣传推广、使用并



进行维权等事宜。就本协议项下之授权，双方采用买断合作方式，本协议项下腾

讯音乐应向公司支付版权使用费。授权期限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31 年 5 月

31日。 

2023 年 2 月公司与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1”）。经双方友好协商，将续约协议约定的独占性

专有许可调整为非独家授权相关规定并调整独家首发合作相关规定，由于腾讯音

乐在原协议下尚有最后一笔版权使用费（含税人民币 3,220万元整）未向华谊音

乐支付，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该笔版权使用费可用于抵扣公司应向腾讯音乐退还

的腾讯音乐在续约协议下支付的版权使用费。 

现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和安排，公司与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

权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2”）。补充协议 2中将续约协议

约定的非独占性专有许可调整为永久非独家授权，经各方友好协商，将腾讯音乐

在原协议下的最后一笔版权使用费（含税人民币 3,220万元整）未支付华谊音乐

的款项与公司计划退款款项相抵扣，抵扣后三方无任何未支付款项。同时继续按

续约协议完成新歌交付，并按照补充协议 1 独家首发合作。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补充协

议>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更正后： 

2017年 12月,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音乐”）与腾讯音乐娱乐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经平等、友好、互利协商，原协议就华谊音乐将授权

作品及授权作品之著作权和邻接权等相关权利独家授权腾讯音乐及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进行宣传推广、使用并进行维权等事宜。就本协议项下之授

权，腾讯音乐应向华谊音乐支付版权使用费，授权期限为 2018年 6月 1日至 2021

年 5月 31日。       

2018年 12月公司与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以下



简称“续约协议”），经平等、友好、互利协商，续约协议就公司将授权作品及

授权作品之著作权和邻接权等相关权利独家授权腾讯音乐进行宣传推广、使用并

进行维权等事宜。就本协议项下之授权，腾讯音乐应向公司支付版权使用费，授

权期限为 2021年 6 月 1日至 2031年 5月 31日。 

2023 年 2 月公司与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1”）。经双方友好协商，将续约协议约定的独占性

专有许可调整为非独家授权相关规定并调整独家首发合作相关规定，由于腾讯音

乐在原协议下尚有最后一笔版权使用费（含税人民币 3,220万元整）未向华谊音

乐支付，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该笔版权使用费可用于抵扣公司应向腾讯音乐退还

的腾讯音乐在续约协议下支付的版权使用费。 

现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和安排，公司与腾讯音乐签署了《<音乐版权独家授

权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2”）。补充协议 2中将续约协议

约定的非独占性许可调整为永久非独家授权，经各方友好协商，将腾讯音乐在原

协议下的最后一笔版权使用费（含税人民币 3,220万元整）未支付华谊音乐的款

项与公司计划退款款项相抵扣，抵扣后三方无任何未支付款项。同时继续按续约

协议完成新歌交付，并按照补充协议 1独家首发合作。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合作协议》补充协

议>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2、“三、本次补充协议概况 1、本次协议主要内容（3）” 

更正前： 

（3）自 2024 年 3 月 31 日起，续约协议约定的非独占性专有许可调整为永

久独家授权，即乙方将全部授权作品和授权权利永久非独占性专有许可给甲方，

甲方按照续约协议约定的使用范围使用授权作品及相关授权权利，因非独占性专

有许可调整为永久非独家授权，故原版权使用费需要降低，乙方需退还部分版权

使用费，但因为甲方还有人民币 3,220万元未支付丙方，经三方友好商议最终决

定将甲方未支付丙方款项与乙方计划退款款项相抵扣，抵扣后三方无任何未支付

款项。新增内容之保证，在规定时间内继续按续约协议相关条款和新增授权内容



保证完成新歌交付，并按照补充协议 1相关条款独家首发合作。 

更正后： 

（3）自 2024 年 3 月 31 日起，乙方将全部授权作品和授权权利永久非独占

许可给甲方，甲方按照约定的使用范围使用授权作品及相关授权权利。因甲方尚

有人民币 3,220万元未支付丙方，经三方友好商议最终决定将甲方未支付丙方款

项与乙方计划退款款项相抵扣，抵扣后三方无任何未支付款项。新增内容之保证，

在规定时间内继续按续约协议相关条款和新增授权内容保证完成新歌交付，并按

照补充协议 1相关条款独家首发合作。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会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努

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五日 


